
耕莘114-2學年度學生事務
處新店校區

生輔組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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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店校區軍訓室、生輔組成員

P.2

學務處兼軍訓室主任
林玫君主任

李麗芬中校
5年級(含延修)

輔導教官

生輔組副組長
毛遠薪校安

1年級輔導教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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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店校區軍訓室、生輔組成員

P.2

李月純校安
4年級輔導教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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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輔組
張籃云

校安
3年級輔導教官

阮正旭校安
2年級輔導教官



軍訓室/生輔組工作

 學生出缺勤管理、獎懲及改過遷善。

 校外賃居生訪視及座談會。

 交通安全、法治教育、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、學生品德

教育、防災教育及演練等活動。

 役男服役及全民國防教育、兵役減免。

 學生宿舍業務管理。

 週記調閱-115.6.3實施。

主題「用好品德，打造友善校園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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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裝儀容規範
請導師共同要求，避免讓學生落入規範不一的迷思

 學生在校內上課期間一律穿著學校服裝並

遵守儀容要求。

 天冷時可於校服內、外加便服外套，並配

掛學生證顯露於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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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裝儀容規範
請導師共同要求，避免讓學生落入規範不一的迷思

 被登記服裝儀容不合格者-隔日開始5個上學日完

成2次複檢(下課時間複檢)，一天只能複檢1次，

期限內未完成2次複檢，依校規未配合輔導措施

申誡乙次處份。

 前一週該班服儀不合格者少於6次(含)以下，週五

可著便服，唯須依規定配掛學生證。取消便服日

班級將張貼後川堂生輔組公告欄（電子檔寄送導

師信箱），並列為集放優先抽點班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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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生活作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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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0730 住宿生離開宿舍

 0730-0810 購買及早餐時間

 0810 學生進教室上課。

 0810-1200 配合鐘聲上下課

 1200-1300 午餐時間

 1300-1650 配合鐘聲上下課

 1650-1710 環境打掃

 1710 放學



學生生活作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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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1710-1900 自由活動時間
(外出需要外出單)

 1900-2000 宿舍晚自習

 2000-2030 門禁管制

 2000-2200 打掃、盥洗

 2200 人數清查

 2230 熄大燈準備就寢

 2300 就寢完畢



學生生活作息

 週一至四放學時間為16:50時，請勿提前放
學。

 每週五15:10時，統一操場集合點名暨宣導
後放學（雨天集合副班代抽點班級後始可放
學）。

 五專1至3年級，嚴禁不假外出，外出皆一律
要填寫外出單，包含星期五留宿(校慶前1日)
及未能配合集體離校時間者。9



宿舍學生生活作息

 住宿生晚自習時間19:00-20:00，未於宿

舍書桌前就座安靜自習者，依規定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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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住宿生當日18:00上網填報晚自習google

表單，QR Code條碼張貼於耕莘樓後川堂

生輔組公告欄，未按時如實填報者將視

為違規，依規定處分。



住宿生假日留宿規範說明

住宿生以google表單填寫當週五、六、

日留宿時間(週四晚上10點前填寫) ，

舍務人員彙後週五將假日留宿名冊寄給

導師（以利家長查詢），臨時有事無法

住宿，必須由監護人電話通知舍務人員

取消，違者依規定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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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假規則－身心調適假
線上作業、進行查核、注意時效

身心調適假：

 採紙本方式，請至生輔組登記領取藍卡。

 每學期至多3天，請假應以半天或1天為單位。

 未成年應出具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同意證明，無須檢附
其他證明文件。

 身心調適假不適用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和學期補考期間，
使用該假別不得領全勤獎。

 輔導機制:累積一天導師權責。累積二天啟動導師關
懷。累積三天返校後，需出示醫療相關證明或視情形
轉介諮商師。12



請假規則－注意事項
線上作業、進行查核、注意時效

 「准假權責1天由導師核准；2天由生輔組長核准；
3~4天由學務(分部)主任核准；5天以上由校長核准」

 所有假別均須於5天內完成請假手續，經導師簽核後
轉至生輔組（所有請假均需檢附證明），方完成請假
手續。

 ※公假須由師長協助學生線上申請，並檢附證明。

 請提醒學生請假天數4天(含)以內採用線上請假；請
假天數超過5(含)天需採用紙本請假。

 請提醒學生早午自習無需請假，線上請假勿勾選。

 請提醒學生勿變造請假單/更正單，欺瞞師長。13



請假規則－臨時外出申請

 五專1至3年級學生上午8時10分上課至16時50分放學，
期間需外出者應填寫外出單（可至生輔組網站下載），
請導師確實通知家長。滿18歲者，家長知悉即可。

 五專1至3年級住校生晚上請假外出，除非特殊需要，
准假時間以20:20時前為原則。導師要確實查核並聯
繫家長。滿18歲者，家長知悉即可。

 導師或代導是否在校，務必要讓學生知悉，以免學生
找不到導師。

 生輔組將不定時於各班自習課時抽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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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缺勤紀錄－隨堂點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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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 自習課由導師線上點名，一般課程由授課老師線上

點名。

 生輔組每週一下午發送班級學生前一週考勤公佈表

於班級信箱，各班核對簽名，3天內繳回生輔組，

如學生發現缺曠異常，請親自到生輔組查詢；考勤

公佈表公告10天內至生輔組反映及更正，逾期不受

理。



出缺勤紀錄－隨堂點名

 期中、期末、畢業考前一週不發放考勤公佈表，請同學
自行線上查詢；另每逢期中、期末考、畢業考前一日工
作日中午12點缺曠更正截止，凡逾時生輔組概不受理。

 學生發現缺曠紀錄記錯，須自行列印缺曠更正單，填寫
後再由老師簽章或簽名，更正權責區分如下：

（1）自習課：導師簽章或簽名

（2）一般課程：授課老師簽章或簽名

上述簽章或簽名時請註名日期/時間。

 特別提醒同學缺曠更正單勿造假，勿冒用教師簽章，
違者按校規記過處分。

李平安

0226/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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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懲規範－常見違規事項

 每學期曠課時數超過45(含)節者應【退學】。
 偷竊他人物品，經查證屬實者應【退學】。
 吸菸【記過1至2次，並接受健促組戒菸教育，完成戒

菸教育者，註銷小過】。
 未經請假擅自外出者應【記小過1至2次】。
 未參加重要集會者(如集合放學)應【記小過1至2次】。
 服裝儀容不合格者，於被登記日之隔日，利用下課時

間於5天內完成2次複檢。
 上課、集會使用手機 【記申誡1至2次】。
 遲出宿舍【記申誡1至2次】。
 於宿舍內進行網路直播及拍照(含網路上傳)。【記小

過1至2次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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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安全事件即時通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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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班級學生發生校園安全事件
時，請導師填寫校內校園安
全即時通報表(如左表，生輔
組表格下載區)，為避免延誤
通報時限平日上班期間請先
行電話聯繫軍訓室年級輔導
教官或在辦公室之教官，下
班或假日期間則請撥打校安
專線找值勤教官，俾利完成
教育部校中心通報。



校園安全事件即時通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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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「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(含車禍通報)」之電子檔

以e-mail方式傳送至軍訓室電子信箱

military_x@ctcn.edu.tw，紙本通報表依程序

上陳。

導師知悉學生於校外發生車禍、意外、疾病…

等事件，應主動完成通報。

兒少保護、性平事件要注意保密，且有時效性

，自知悉事件24小時內須完成法定通報(諮商、

教官)，否則會有相關罰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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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事件即時通報

 新店校區校安電話：02-2219-2442

 宜蘭校區校安電話：03-9891-574

 軍訓教官24小時接聽緊急危安事件

電話

 一般校內事務(非緊急危安事件)，請

撥打學校總機：02-2219-11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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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收繳校外打工、騎機車、賃居生人員。請在3/6號前完成

填寫。

2.開學第1週「友善校園週」，導師生時間討論事項：「宣

導教育部反霸凌專線電話1953」、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

施」及「防治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事件」等宣導。

3.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。

4.週記主題: 「用好品德，打造友善校園」

5.開學前三天請導師掌握回報學生到課狀況(每日務必08:20

前填寫表單回報) ，俾利彙整回報。

近期工作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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